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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正
項次 

修  正  條  文(111學年度) 原  行  條  文(110學年度) 說  明 

P4 

七、錄取方式： 

（二）符合報名資格之學生名額分配如下（分配人數逐

年檢討訂定）：  

前述招生對

象-園區生 

前述招生對

象-社區生 

運動

績優

生 

本校國小部

直升薦送生 

182人 34人 4人 20人 

1.優先錄取：報名人數如超過招生人數時，以下 

列報名學生優先錄取： 

(1)國立南科國際實驗高級中學教職員工（不含 

代理教師）子女。 

(2)隨家長居住園區管理局有眷宿舍之子女且

學生戶籍應於民國 110 年 6 月 30 日前(如

遇假日順延一個工作日)遷入園區有眷宿

舍者(不含寄居)。 

 

七、錄取方式： 

（二）符合報名資格之學生名額分配如下（分配人數逐

年檢討訂定）：  

前述招生對

象-園區生 

前述招生對

象-社區生 

運動

績優

生 

本校國小部

直升薦送生 

182人 34人 4人 20人 

1.優先錄取：報名人數如超過招生人數時，以下 

列報名學生優先錄取： 

(1)國立南科國際實驗高級中學教職員工（不含

代理教師）子女。 

(2)隨家長居住園區管理局有眷宿舍之子女且

學生戶籍應於民國 109 年 6 月 30 日前遷入

園區有眷宿舍者(不含寄居)。 

  

依行政程序
法，居住有
眷宿舍其子
女優先錄取
設籍期限加
註如遇假日
順延一個工
作日。 


